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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商务局文件
泰商务字〔2022〕74 号 

关于印发《泰安市外贸服务专员制度 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：

为加强对企业的服务，激发重点企业外贸主体活力，全力

挖掘企业外贸内生增长潜力，实现服务和管理的信息化、规范

化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市商务局特制定《泰安市外贸服务专员制

度实施办法》。现将本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遵照执

行。

 泰安市商务局

2022 年 9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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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外贸服务专员制度实施办法 

第一条  为推动全市对外贸易健康快速发展，进一步加强

对企业的服务，激发重点企业外贸主体活力，全力挖掘企业外

贸内生增长潜力，实现外贸固稳提质，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升

级，实现服务和管理的信息化、规范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重点企业包括尚未开展但有意愿开

展外贸业务的优质企业、规上企业和全市外贸基本盘企业，共

302 家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“外贸服务专员”是指为重点企业提供

政策咨询、业务指导和纾困解难等服务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。“服务专员” 主要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功能区商务部门、乡

镇及经济园区所属经济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担任。

第四条  “外贸服务专员”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向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，定期深入企业解读和宣

讲上级政策文件，组织企业进行相关培训；

（二）及时了解并协调解决重点企业在外贸业务开展推

进、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做到有求必复，

无事不扰；

（三）向上一级商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、问题、措施和建

议。

第五条  市商务局建立市级管理微信群，负责日常联络、



— 3 — 

汇总情况，市级工作群由市商务局、泰安海关、市外汇管理

局、市税务局、中信保济南办事处、相关银行和各县市区商务

主管部门一名联系人员组成。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

确定服务专员联系人，负责向市商务局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

并负责建立县级工作群，管理本辖区服务专员，县级工作群由

服务专员和各县市区重点企业组成。重点企业要确定专人负责

与服务专员对接，并作为企业联系人加入县级工作群，要及时

将服务专员及工作群中传达的政策及信息向企业主要领导报

告。以服务工作群为平台，加强“服务专员”与企业之间的交流

互动和沟通，及时宣传涉及外贸的法规、政策和相关文件。 

第六条  “外贸服务专员”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得违反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各项纪律要求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服务

对象费用或报酬。 

第七条  建立教育培训机制，不定期组织各级“外贸服务专

员”开展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会议，切实提升服务的专业化和

精准化水平，对重点企业要通过“一对一”或“一对多”匹配等形

式，实现“外贸服务专员”服务全覆盖。 

第八条  各级“外贸服务专员”应每周通过电话、微信等方

式与企业进行沟通、对接，每月至少上门走访一次，对服务对

象提出的问题，要及时给予解决，不能解决的要第一时间通过

县级服务专员向市级商务主管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反映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泰安市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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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商务局外贸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1 日印发 


